
○○有限公司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不服本會訴願決定，提起再訴願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

發文字號：行政院 89.05.03. 臺八十九訴字第12402號再訴願決定書

發文日期：民國89年5月3日

再訴願人：○○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再訴願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不服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八八）

公訴決字第０五九號訴願決定，提起再訴願，本院決定如左：

　　　　主　　文

　　再訴願駁回。

　　　　事　　實

　　本件原處分機關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以再訴願人

之業務代表○○○君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傳真予該公司

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

○公司）銷售之甲基安非他命試片與五０九四四號專利之比較」文件交付

予○○公司之往來客戶三軍衛材供應處，指稱○○公司等銷售之相關產品

侵害美商．○○公司（以下簡稱美商．○○公司）第五０九四四號「免疫

測定裝置及物件」專利案，然依據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將○○公司與

美商．○○公司之產品送請工業技術研究院（以下簡稱工研院）之鑑定結

果，○○公司之產品與美商．○○公司第五０九四四號專利之申請專利範

圍不相同，再訴願人向三軍衛材供應處提示之系爭文件內容確有不實，係

為競爭之目的，向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陳述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不實

情事，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二條之規定，乃依同法第四十一條前

段規定，以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八八）公處字第０七四號處分書命再

訴願人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

行為。再訴願人不服，向公平會提起訴願，經遭駁回，遂向本院提起再訴

願。

　　　　理　　由

　　按「事業不得為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

不實情事。」為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二條所規定。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公平會得限期命其停止或改正其行為，復為同法第四十一條前段所明

定。本件原處分機關以再訴願人於八十六年十一月間提供予三軍衛材供應

處之系爭文件係就○○公司、○○公司與美商．○○公司三者產品之結構

裝置排列、物件材料二部分，以圖解及文字說明方式作比較，結論指稱○

○公司之產品係屬仿冒品。然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六年七月二十

一日函請工研院就○○公司與○○公司產品所作之鑑定結論已明確表示○

○公司之產品與美商．○○公司第五０九四四號專利案之申請專利範圍不

同，而○○公司負責人○○○君被訴妨害名譽案中，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

察署亦有相同意見，再訴願人向三軍衛材供應處提示之系爭文件內容顯有

不實。又○○公司與○○公司間就第五０九四四號專利案之糾紛始於八十

五年十二月間，○○公司即發函調查局指稱○○公司產品為仿冒品，再訴



願人於八十七年一月二日致三軍衛材供應處函中亦指稱「據案，清大、工

研院、食科所，曾對市售涉嫌仿冒品製作不侵權報告」，再訴願人之供應

商○○公司十分清楚，再訴願人應可獲得初步判斷或查證。縱再訴願人係

經銷商，如質疑○○公司產品銷售之試劑為仿冒品，亦應循司法途逕解決

紛爭，然再訴願人仍逕陳述指摘○○公司之產品為仿冒品，不僅降低○○

公司產品品質之社會評價，易致其交易相對人或可能之交易相對人與該公

司中止或斷絕交易或可能之交易關係，再訴願人陳述或散布系爭文件係為

競爭之目的，且其陳述或散布之不實情事足以損害他人之營業信譽，違反

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二條之規定，乃命再訴願人應立即停止前開足以

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行為。

　　再訴願人以其持有美國○○公司（以下簡稱○○公司）及陽明大學作

成確認○○公司產品確實侵害美商．○○公司第五０九四四號專利權之鑑

定報告，原處分機關據以認定系爭文件不實之三份報告對專利範圍未完全

了解，所用鑑定方法無法測出○○公司之產品功能，○○公司持有不侵權

之鑑定報告，再訴願人亦持有侵權之鑑定報告，原處分機關如何鑑識何者

較為可信？系爭產品經國內外數個知名機構鑑定，均作出侵害專利之鑑定

報告，較之原處分機關採據之工研院、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以

下簡稱食科所）、清華大學之鑑定報告所用實驗方法，無法測試出系爭產

品之全部功能，該三份鑑定報告並不足採，顯示系爭產品有侵害專利之事

實，系爭文件自非不實，不符合散布不實情事之客觀要件，況再訴願人依

據○○公司及陽明大學之鑑定報告與原處分採據之三份鑑定報告比較結果

，認係侵害專利，自無足解釋再訴願人明知系爭文件為不實，其所為者係

屬依專利法行使權利之行為，非公平交易法可資規範。又檢察官起訴與法

院判決不同，當不得以檢察官起訴為由，認定再訴願人所言不實，而原處

分謂系爭文件係八十七年一月二日由美商．○○公司傳真予再訴願人，復

以再訴願人於八十六年十一月間即以該文件向三軍衛材供應處陳述，顯有

矛盾云云，訴經公平會訴願決定，以再訴願人為○○公司之經銷商，素知

○○公司與○○公司就是否侵害美商．○○公司專利事項爭訟多時，該專

利侵害情事未獲確認，再訴願人即於三軍衛材供應處招標採購期間，由業

務代表○○○君以系爭「○○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銷售之甲基安

非他命試片與五０九四四號專利之比較」文件向三軍衛材供應處指稱○○

公司與○○公司銷售之相關產品侵害美商．○○公司第五０九四四號專利

，自有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二條之規定。又工研院係依專利法所

協調指定之專業鑑定機構，所為鑑定自屬公正客觀，而○○公司並非依法

協調指定之機構，其鑑定資格亦為我國法院所質疑，且其鑑定報告亦未獲

採認。至陽明大學固為依專利法協調指定之專業鑑定機構，惟再訴願人所

舉鑑定報告並非依正常程序由學校名義製作，此由法院函請該校鑑定遭拒

之結果可徵。系爭行為影響他事業之營業信譽及權益甚鉅，再訴願人身為

相關產業之業者，對於○○公司與○○公司就是否侵害美商．○○公司專

利事項爭訟多時，該專利侵害之情事未獲確認情事，理應熟知，於未經確

實查證前，即陳述或散布足以影響競爭對手信譽之不實情事，況依工研院

鑑定結果，○○公司與○○公司產品之專利範圍並不相同，即無專利侵害

情事。至再訴願人訴稱原處分認定其於八十六年十一月間陳述不實情事，



與系爭文件於八十七年一月二日間傳真予再訴願人不符一節，與原處分之

認定無關，遂駁回其訴願，經核並無不妥。又專利法所保障之獨占權係以

正當行使為前提，並未保障專利權人濫用專利權，造成不公平競爭情事。

公平會對專利權人正當行使權利，就已盡其確認智慧財產權已受侵害之注

意義務之認定，並非已取得法院一審判決為限，尚有取得公正客觀鑑定機

關之侵害鑑定報告一途，甚至無法院一審判決或公正客觀鑑定機構之侵害

鑑定報告者，亦得據實敘明專利權範圍、內容及具體侵害事實，通知可能

侵害之製造商、進口商或代理商後，對競爭對手之交易相對人主張專利侵

害情事，至對於公正客觀鑑定機構之認定，原則上係指依專利法規定，由

司法院與本院協調指定之侵害鑑定機構，惟在相關專利為前開依法協調之

機構無法處理之項目或專利權人委託該等鑑定機構遭拒時，得經專利權人

舉證，由該會視個案情形個別認定之。本件再訴願人於散布其競爭對手有

侵害美商．○○公司第五０九四四號專利之系爭文件時，既無法提出○○

公司確有侵害專利之客觀事證，其所述內容自難謂真實，復經公平會（八

九）公訴字第００００八號再訴願答辯書辯明在卷，所訴核不足採，本件

原處分及原決定均應予以維持。

　　據上論結，本件再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十九條前段及第二十

七條決定如主文。

　　　　　　　　　　　　　　　　　　　訴願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自強

　　　　　　　　　　　　　　　　　　　　　　　　　　委員　王俊夫

　　　　　　　　　　　　　　　　　　　　　　　　　　委員　郭介恒

　　　　　　　　　　　　　　　　　　　　　　　　　　委員　陳猷龍

　　　　　　　　　　　　　　　　　　　　　　　　　　委員　何美玥

　　　　　　　　　　　　　　　　　　　　　　　　　　委員　劉春堂

　　　　　　　　　　　　　　　　　　　　　　　　　　委員　李復甸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三日發文

　　　　　　　　　　　　　　　　　　　　　　　　　　院長　蕭萬長

　　如認原處分違法而對本決定不服，得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

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